
【法官心语】

  本报讯 为保障自身和他人的生

命安全， 驾驶和乘坐电动自行车时，

都必须“佩戴” 头盔。 那么戴上头

盔， 却未系安全扣， 究竟算是“戴

了” 还是“没戴”？ “当罚” 还是

“不当罚”？

2023 年 2 月， 何某在驾驶电动

自行车时， 虽佩戴了安全头盔， 但因

未系安全扣， 还是被交警拦下了。 交

警认定何某实施了未佩戴安全头盔

（未系安全扣） 的违法行为， 鉴于其

在 2022 年 12 月已经因为驾驶电动车

实施未佩戴安全头盔 （未系安全扣）

的违法行为， 被处以警告的行政处

罚， 于是警方对其处以 30 元的罚款。

何某不服， 将交警支队诉至法院。

何某认为， 法律规定之核心在于是

否佩戴安全头盔， 而非有无系安全扣，

其行为并不违法。 退一步讲， 其不系安

全扣的行为， 也属于情节轻微， 无需罚

款。

交警支队则认为， 被诉处罚决定认

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

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何某的诉讼请求。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之所

以对佩戴安全头盔作出规定， 旨在保障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和乘坐人的生命安

全， 唯有正确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方可

发挥头盔的保护功能。 何某虽佩戴了安

全头盔， 但未系安全扣， 并未起到保护

效果， 与立法初衷相悖， 且其系二次违

法， 判决驳回原告何某的诉讼请求。

骑电动车戴头盔没系安全扣
“当罚”还是“不当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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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包过，不过退费？ 千余人上当受骗
上海二中院二审判决一起教育培训类诈骗案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李杰文

消防工程师、 健康管理师、 碳排放管理师……一些培训机构宣称， 只要报名相应课程，

即可轻松考取上述证书。 机构还承诺， 考过之后可推荐学员到合作单位挂靠兼职， 不用上

班即可轻松赚取高额兼职费。 这样的培训， 你会心动吗？ 近日，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对一起教育培训类诈骗案件作出二审判决。

    培训机构承诺考试包

过、推荐兼职

2020 年 11 月， 张某接到一位自

称某教育培训机构老师的来电， 对方

热情地向他推销消防工程师等网络培

训课程， 宣称这类证书含金量高， 机

构有内部培训资料， 还有专业老师帮

忙押题， 只要报名参加培训即可包过

考试。 对方还一再承诺如不过可退

款， 考过之后则会将张某推荐到合作

单位挂靠兼职， 不用上班即可获取每

年 3 万元至 5 万元的兼职收入。

于是， 张某通过微信向该老师转

账 5500 余元， 报名参加了“智慧消

防” 课程。 但培训一段时间后， 张

某发现， 讲师给他发送的“内部参

考资料” 多为网络上搜索即可获取

的课件材料。 后续， 张某未通过考

试， 并向机构提出退费。 对方却含

糊其辞一再拖延， 张某这才发现自己

上当受骗。

经查， 2019 年 10 月至 2023 年 1

月， 被告人王某、 高某等人相互结

伙， 设立了一家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并雇佣他人担任业务经理、 业务员。

几人在设计好话术后， 先通过短视频

平台引流， 再通过电话、 微信等方式

联络被害人， 宣称可以开展健康管理

师、 消防工程师、 碳排放管理师、 房

屋查验师、 消防设施操作员等培训，

承诺可以代办考试报名， 公司有内部

参考资料， 培训包过， 考不过退费或

继续免费培训等。 此外还承诺拿证

后， 公司可推荐其到合作单位挂靠兼

职， 赚取高额兼职费， 以此吸引众多

被害人付费购买相关网络培训课程。

至案发，王某、高某等人共骗得1000

余名被害人培训费共计700余万元。

二审： 已超出民事欺诈、

夸大宣传范畴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同案犯的供

述、 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 均证

实， 该机构并不具有考试包过、 部分免

考、 推荐兼职的能力。 被告人王某、 高

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

实、 隐瞒真相的手法， 利用信息网络骗

取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均

已构成诈骗罪。 结合被告人具有自首、

退赃等情节， 一审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王

某有期徒刑 8 年， 并处罚金 10 万元；

判处高某有期徒刑 7 年， 并处罚金 10

万元。

一审判决后， 被告人王某、 高某以

原判量刑过重为由， 向上海二中院提出

上诉。

上海二中院认为， 王某、 高某等被

告人在开展教育培训过程中， 夸大涉案

证书的价值， 虚构培训包过、 可挂靠赚

取兼职费用等事实， 并通过电话、 网络

等方式向不特定被害人进行公开宣传，

诱导不特定的被害人报名参加培训。 上

述犯罪手法已超出民事欺诈、 夸大宣传

的范畴， 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故各

被告人的行为属于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的诈骗行为， 均应以诈骗罪论处。 一审

法院根据王某、 高某犯罪的事实、 性

质、 情节、 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认罪

悔罪态度， 依法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当。

最终， 上海二中院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

原判。

□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张淼堂 王俏儿

  浦东法院行政及执行裁判庭法官

张淼堂表示， 法律的本意是保障人民

群众的人身安全。 法谚有云：“徒法不

足以自行。”法条不是死板的， 而是立

体的， 唯有正确运用法律规定， 方可

从 “有法可依” 走向 “良法善治”。

本案中， 法律仅规定需 “佩戴安

全头盔”， 未就如何佩戴、 佩戴何种

头盔作细述， 但归根究底， 其意旨在

于保障人民群众人身安全、 维护交通

文明有序， 由此可见， 法律不单要求

“戴上”， 更要 “戴好”， 只有正确规

范佩戴安全头盔， 才可达到道路交通

安全保障的初衷。

在司法适用中 ， 应当避免落入

“机械司法” 的窠臼， 仅见法律条文，

却不见条文其后的 “民生”， 忽略条

文蕴含的根本目的与所追求的社会效

果 。 不论是依社会实际还是公众认

知， 佩戴头盔却未系扣的行为无疑难

以发挥头盔的保护效用， 因而作为法

官 ， 也当充分以法律价值目标为指

引， 理性斟酌价值利益判断， 使法律

的温度充分彰显。

法律法规倡导的是安全文明出行

的社会秩序。 近年来， 涉电动自行车

交通事故比例大幅增加， 给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重大威胁， 相关部

门顺应民意， 制定相关规定， 无疑是

践行对人民负责精神的体现。

行政案件关乎社会秩序、 价值导

向。 诚然， 该规定为电动自行车驾乘人

员附加了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之义务， 但

这种规则限制符合比例原则， 保障人民

群众人身安全与有序、 安全、 畅通的交

通秩序是有机统一的。 生命无价， 因未

佩戴头盔发生事故， 给家庭及社会造成

时间成本、 经济成本和精神损害是难以

估量的。 本案的判决旨在发挥法律的指

引功能， 倡导安全出行、 文明出行， 对

于未正确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仍当严肃

对待、 依法处理， 不以事微而小觑。

判决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彰显法

治文明的具体体现。 也许有人困惑， 是

否佩戴及如何佩戴安全头盔似乎不过是

个人对于潜在安全风险的自认， 亦不会

直接危及他人的安全， 为何要对有关行

为施以惩戒呢？ 事实上， 法律并非只具

备惩戒属性， 亦有教育作用。 对未正确

佩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不

仅仅是出于对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人身

安全的保护， 更透露出法律对于生命尊

严的尊重。

一次骑行中是否佩戴头盔是个人的

选择， 但每一位驾乘人员在每一次骑行

中所做出的抉择将构成社会的选择。 通

过警告、 罚款等处罚， 适度对行政相对

人予以警醒和教育， 以此增强人民群众

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 有效降低交通事

故所造成的损害， 促进社会文明出行风

气的养成， 守护人民群众的安全出行，

最终实现对人民群众生命法益的保障。

  当前 “知识付费” 已在年轻群体

中成为新潮。 为了缓解职场焦虑， 越

来越多的人愿意在互联网平台付费学

习， 并通过考取各类资格证书以提高

自己的竞争力。

部分不法分子抓住这种心理， 将

自身包装成具备相当实力的教培机

构， 如 “某某协会理事单位” 等， 宣

称可提供在线培训、 在线考试， 甚至

免考包过等贴心服务， 并承诺可推荐

挂靠单位 ， 帮助学员躺赚不菲的报

酬。

法官提醒大家， 在选择教育培训

机构时要擦亮眼睛， 仔细甄别， 谨防

受骗上当。

要核实教培机构的资质。 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 开办教育培训机构通常

需要具备 “一证一照” （办学许可证、

营业执照）， 且不得超出办学许可范围

开展教育培训。 大家在选择教育培训服

务时， 要注意核实教培机构的资质和办

学许可范围。

要了解不同证书的性质。 犯罪分子

在宣传时往往夸大其词， 宣称证书含金

量很高， 但实际上有的证书由民间机构

组织考试并发证 ， 并不被人社部门认

可； 有的证书只可以作为培训经历的证

明， 并不具备准入资质或技能水平评价

的功能。 大家在报考证书前， 应对证书

的性质进行细致了解。

轻松考证、 高薪兼职不过是骗子精

心编织的诱饵， 求职者要端正心态， 只

有通过自身努力， 真正拥有一技之长，

才能行稳致远。

【法官提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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